
镇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文件

镇民宗发〔2021〕13 号

镇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关于印发《镇巴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街道）：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镇巴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管理，特

制定本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镇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1 年 5 月 12 日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管理，提高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使用效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结合

本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是财政设立用于支持少数民

族经济发展、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协调民族宗教关系等的专

项资金，是财政扶贫资金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一）扶贫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原则。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项目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相结

合，实现脱贫致富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

（二）相对集中、统筹兼顾原则。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安

排和资金投入，突出少数民族，突出“拾遗补缺”和“引子”作

用，有步骤、有计划实施，提高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使用效

益。

（三）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原则。切实加强项目规划建设工

作，因地制宜安排项目，发展特色经济，为增强少数民族加快发

展创建条件。

（四）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原则。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要

针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的制约因素，区分轻重缓急，

研究确定项目。



第四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适用范围：支持少数民族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改善民族乡村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引进优良品种、

推广使用技术等科技扶贫项目，包括修建人畜饮水、电、路、便

桥、牧道、农田水利、农村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具有一定资源

优势和地方特色的种养殖业以及围绕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民

族特色旅游产业所辐射的项目；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

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协调民族宗教

关系。

第五条 县民宗局要加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

做到资金安排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项目管理主要包括项目申报、项目评审、项目实施、项目绩

效考核和项目后续管理等内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坚持

统筹规划、科学立项、分级负责、严格核算、追踪问效的管理原

则。

第六条 县民宗局负责项目库建设，研究编制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项目规划、建立项目工作档案，会同县财政、扶贫等部门开

展项目的组织、论证、申报、审批、检查、验收等工作，凡项目

涉及政府采购规定的，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政府采购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根据《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项目涉

及乡镇申报，民宗局负责审核指导，报县扶贫项目资金整合领导

小组审批同意后下达申报单位实施。

第八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实行公示公告制，做好项目



申报预告和项目审批后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九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项目实施单位在收到批准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计

划后，要及时启动实施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建设期一般

为 10 个月，次年 8 月份前必须竣工验收报账。需招投标的建设

性项目，要按照国家招投标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批准的内容认真组织实施，不得

擅自变更建设地点、规模和内容，不得弄虚作假，不得挤占、挪

用和超范围使用项目资金。如特殊情况，确需变更项目地点、规

模、内容的，均需按项目申报程序逐级上报批准方可实施。

第十条 抓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验收工作。

（一）项目竣工自验。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竣工自验的主

要内容包括：项目建设任务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建设的质量、工

程竣工决算报告（需要审计的项目，必须进行审计）、项目资金

使用、到村到户项目的受益意见和签字名单。

（二）项目完工验收。由县民宗局牵头，必要时协调相关部

门参加，对施工单位通过竣工自验的项目进行完工验收，完工验

收的内容包括：项目是否经过竣工决算、项目的实际成果是否与

竣工验收报告和项目实施计划相符、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是否有

项目完工相关总结资料，相关验收人员签字备案等。

第十一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完工验收后，必须明确产

权归属，落实后续管护措施，及时办理移交手续，确保项目正常



运转，发挥效益。

第十二条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验收后，实施单位要严格

按照项目报账的有关规定进行报账，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当年结余，

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十三条 县民宗局每年要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实施

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项目由行业部门实施的，相关乡镇要

参加项目全程监督并按项目进度签署拨付资金意见。项目实施过

程中，确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改。

（一）未按批准的项目计划使用项目资金，擅自改变项目内

容，扩大项目资金使用范围的；

（二）管理不善、造成损失浪费，存在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行

为的；

（三）经绩效考核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低，未达到预期

目标的。

对截留、挪用、骗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纪律或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通过验收完工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要按照

《少数民族发展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县民

宗局和项目实施单位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专人管理，确保资料

真实、保存完整。项目档案由项目实施中产生的所有资料组成。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县民宗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